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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局开查乱收卫生费现象
城管局表示将尽快出台新的收费办法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崔滨 宋立山) 本报3日和
4日连续发出报道，揭露省城
各区门头房卫生费收取乱
象。报道发出后，引起相关部
门重视。4日，济南市物价局
相关负责人说，即日起，市区
两级物价部门将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检查，对各县(市)区
所辖的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收
取的卫生费进行专项检查。

市城管局也表示，将尽快出
台新的收费办法，进一步明
确收费标准和收费主体，规
范收费行为。

济南市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说，自4日起，市物价局将
组织各区物价局展开专项检
查，要求各区物价部门对本
辖区内的街道办事处环卫所
的收费行为进行检查，对市
民反响强烈的，特别是媒体

曝光的乱收费现象，进行重
点检查，一经查实，所收费用
必须全部退还，情节严重的，
还应对相关单位进行相应行
政处罚。

该负责人还重申，目前济
南市向店铺收取环境卫生费
要严格执行济价费字﹝1997﹞
103号和济价费字﹝1998﹞129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收单
位在收费时必须出具收费文

件，明确收费的项目及标准，
并且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
制定的票据。在核定垃圾量
时应按照济环卫发﹝2000﹞
55号文件规定执行。广大业
户一旦发现价格违法线索，
可 拨 打 价 格 举 报 电 话
12358，物价部门将及时进
行查处。

4日，济南市城管局法
规处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现在市城管局正在推动出
台新的收费办法，整合原有
的收费项目，进一步明确收
费标准和收费主体，新的规
定最快明年就可以出台。

“现在正进行成本监审，对
近3年来城市垃圾的收集、
中转和处理成本进行核算，
下一步将配合物价部门出
台新的收费办法。”这位负
责人说。追踪报道

近百个用于景观照明的地射灯均面目全非，无一幸免。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近百地射灯全遭殃
事发马鞍山路与玉函路交叉口附近一处草坪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飞) 4日，记者调查发现，
省城马鞍山路与玉函路交叉
口西北角的一处草坪，其中
近百个用于景观照明的地射
灯均面目全非，无一幸免，既
不安全，也有碍观瞻。

家住阳光舜城的市民郭
先生每天上班都经过玉函
路，前不久他发现，马鞍山路
与玉函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一
处草坪里，遍布的地射灯没
有一个完好的，不少地射灯
的电线裸露在外面。“太危险
了，如果下雨或者下雪，会不
会触电？”郭先生说，济南正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个
个遭破坏的地射灯也影响了
城市的美观。

4日上午，记者来到郭先
生所称之处。在山东省体育

中心东南侧，马鞍山路与玉
函路交叉口西北方向，分布
着大大小小十几块草坪。每
一块草坪里，均安置着地射
灯。记者粗略数了数，有近百
个。但无一例外，全遭破坏。

面目全非的地射灯，让人
看起来触目惊心。多数张着

“大口”，已经没有了灯管，电
线裸露在外，俨然成了垃圾
桶；有的只剩下了空空的外
壳；有的地射灯已经没有了踪
影，只剩下孤零零的支架。

“要么就把地射灯修好，
要么就全部撤了。”市民郭先
生表示。4日下午，记者就此
电话联系了市中区园林局。
工作人员表示，那处草坪包
括安置的地射灯均不属于园
林部门，都是由山东省体育
中心建设的。

随后，记者联系了山东
省体育中心。物业工作人员
徐先生告诉记者，该处草坪
确实属于他们，近百个地射
灯是2008年初根据济南市亮
化工程的统一要求建设的。
建成后，前两年还比较正常，
但之后，越来越多的地射灯
遭到人为破坏。

“隔几天就坏几个，地射
灯里的铝丝和铜丝都被人偷
去卖了。”徐先生说，最初他
们也曾经维修过地射灯，但
修好了，又被砸坏了。

徐先生说，为了防止裸
露的电线伤人，他们已经给
地射灯断了电。下一步，这些
遭破坏的地射灯该如何处
理？徐先生表示，他们将会尽
快向上级领导汇报，协调相
关部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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